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质押供需信息发布平台业

务操作指引（试行） 

 

第一条  为配合证券市场发展要求，规范证券质押供需信息发布

平台（以下简称“信息平台”）业务，根据《证券法》、《合同法》、《证

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本公司”）《证券登记规则》、《证券质押

登记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业务规则，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信息平台是指由本公司提供、用户可发布和浏览证券质

押供需信息的电子平台。 

本指引适用于信息平台各项功能的使用及相关管理事项。 

第三条  本公司通过公司网站（www.chinaclear.cn）为信息平

台提供在线服务。 

用户可通过本公司网站登录信息平台，按照本公司规定的格式发

布证券质押供需信息，浏览其他用户发布的信息，并与存在对应需求

的用户进行线上双向沟通交流。 

第四条  用户使用信息平台，应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

规章的规定，合理使用信息平台的各项功能，保证信息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并自行承担由于违规或不当行为导致的后果和责任。 

本公司有权对用户的使用行为及发布信息的内容进行管理。 

用户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或者发布信息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存在瑕疵的，本公司有权要求用户予以纠正。 



用户经本公司催告后未及时纠正的，本公司有权对用户发布的信

息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并视情节轻重暂停或终止用户使用信息平台

的权利。 

第五条  以下主体可向本公司申请使用信息平台相关功能： 

（一）持有在本公司登记证券的机构或个人； 

（二）存在出借资金意向的机构或个人; 

（三）经本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或个人。 

第六条  用户可通过以下方式获得平台使用权限： 

（一）已开立证券账户的投资者按本公司的相关要求注册成为本

公司网站用户后，自动获得信息平台的使用权限。 

（二）未开立证券账户、存在使用信息平台意向的机构或个人，

应根据本公司的要求提供相关申请材料。本公司审核通过后为其办理

本公司网站用户认证注册手续，并赋予信息平台的使用权限。 

有关本公司网站用户管理的具体要求由本公司另行规定。 

第七条  用户的身份信息包括基本信息和业务平台信息。 

基本信息是指用户根据本公司关于用户管理的相关规定、在本公

司网站上填写的信息。该信息在信息平台中不可修改。 

业务平台信息是指用户在信息平台中填写的注册信息以外的其

他主要信息。用户在信息平台发布信息前，应在“用户信息维护”界

面填写业务平台信息。 

业务平台信息发生变更的，用户应及时进行修改。 

第八条  用户发布的信息内容由基本信息、业务平台信息和质押



信息三部分构成。 

基本信息、业务平台信息由信息平台自动读取。 

质押信息由用户在“信息发布”界面按照规定格式填写。存在质

押融资意向的用户在“出质人信息发布”区域内填写信息，存在出借

资金意向的用户在“质权人信息发布”区域内填写信息。 

第九条  出质人用户可将以下证券作为质物发布信息： 

（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的证券；  

（二）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挂牌的证券； 

（三）由本公司登记的开放式基金、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份额； 

（四）经本公司认可的其他证券种类。 

第十条  出质人持有的上述证券已被司法冻结、已提交本公司作

为交收担保品等其他存在权利限制情况的部分，不得列入可填写信息

的范围。 

第十一条  出质人用户提交信息后，本公司对信息发布前一交易

日的日终可质押证券情况的真实性、有效性等要素进行检验，并每日

对其进行持续核查。 

质权人用户提交信息后，本公司对贷款利率等合规性要素进行检

验。 

信息发布后，用户可在“已提交信息管理界面”的“已发布”栏

目查阅相关信息。 

信息经本公司审核未通过的，予以退回。用户可在“已提交信息

管理界面”的“被退回”栏目查阅相关信息。 



第十二条  经本公司审核通过并发布的信息包括 “待洽谈”、“洽

谈中”、“已质押”和“失效”四种信息状态，具体如下： 

（一）“待洽谈”是指信息处于有效期内，且尚未有存在供需意

向的其他用户就质押登记事项进行过洽谈。该状态在信息发布的同时

自动生成。 

（二）“洽谈中”是指用户正在就相关证券的质押登记事项进行

洽谈，但质押登记尚未办理。 

（三）“已质押”是指用户就相关证券的质押登记已办理完成。 

用户可自行根据洽谈情况将信息状态由“待洽谈”调整为“洽谈

中”或“已质押”，也可将信息状态由“洽谈中”恢复为“待洽谈”。 

用户不得将“已质押”信息状态恢复为“待洽谈”。 用户如需将

“已质押”信息状态调整为“待洽谈”的，应按新发布信息的程序办

理。 

（四）“失效”是指信息因过期等原因而不再有效。 

对于超过有效期的信息，信息平台自动生成该状态。用户也可主

动将信息调整为失效状态。 

用户不得将已处于失效状态的信息修改为其他状态；如需将信息

调整为其他状态的，应按新发布信息的程序办理。 

第十三条  已发布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时，用户应及时对已发布

信息进行更新。 

用户如需对其已发布的或被退回的信息进行修改，须经本公司审

核检验后重新发布。用户不得恢复已删除的信息；如需重新发布已删



除的信息，用户应按新发布信息的程序办理。 

第十四条  用户有权查阅信息平台中所有其他用户发布的信息

内容概要。 

用户发布的信息处于有效期的，用户有权在“信息浏览与筛选”

界面中浏览或筛选查询其他用户发布的信息内容明细。 

第十五条  用户可在信息平台中通过“私信”功能，与其他用户

进行线上双向沟通。该信息不作为公开信息在信息平台中发布。 

第十六条  用户收到不良信息可通过信息平台公示的电话或通

过“私信”功能向管理员举报。 

第十七条  出质人用户和质权人用户确定业务意向后，按本公司

《证券质押登记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办理质押登记业务。 

第十八条  本指引由本公司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